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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起實施
1、 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含專任教師兼行政工作依規定應全天上班者）出勤打卡均應依本要點辦理。
2、 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10，下午13:10 ~ 17:10，週休二日。
3、 職員上、下班均須依規定進行電腦打卡。凡打卡時間超過規定時間五分鐘未滿十分鐘者，以遲到論，遲到次數每學年以十次為限。超過次數者，日後遲到需以請假處理。
4、 職員需親自打卡，不得請別人代為打卡。 如經查獲打卡紀錄有造假、代打等情事者，依「復興藝術實驗大學職工奬懲辦法」辦理。 
5、 凡未刷卡或未於規定時間內打卡，亦未辦理請假手續者，一律以曠職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正 
6、 倘因遲到或請假等原因，以致未能於規定時間打卡者，於到、離校時均應打卡，以作為計算請假時數之依據。 
7、 寒、暑假上班日數及辦公時間，由人事室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8、 未上班之日假日及國定假日，按「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星期例假日輪值辦法」安排職員值班。職員查勤作業由人事室辦理。
9、 服務證遺失或毀損應向人事室申請補發，並繳納工本費二百元。
10、 本辦法經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世新大學職員出勤刷卡要點」修正要點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一、
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含專任教師兼行政工作依 規定應全天上班者）出勤刷卡均應依本要點辦理。
	一、
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含專任教師兼行政工作依規定應全天上班者）、工友（不含司機、警衛），考勤刷卡均應依本注意
事項辦理。
	修正要點：
1. 有關技工工友出勤刷卡已在技工工友工作規則另定。
2. 修正適用對象。

	
	二、
每人每日除專案奉准者外，均應刷卡三次，工友
（不含司機、警衛）因考
量業務屬性，每日僅須刷第一及第三卡。
	刪除原注意事項

	二、
上班日數：每週一至週五，實施週休二日制。
	
	新增要點：
明訂上班日數。

	三、
辦公時間如下：
日間：八時至十二時，十三時二十分至十七時二十分。
夜間：十四時至十七時，
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新增要點：
明訂辦公時間。

	四、
職員上、下班均須依下列規定刷卡：
（一）日間：
1.一般班別：
第一卡：八時以前。
	三、
刷卡時間：
第一卡：06：00~08：05第二卡：12：00~13：20第三卡：17：20~23：59
	修正要點：
變更條次並配合彈性班別修改打卡時間。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二卡：十二時至十三時二十分。
第三卡：十七時二十分以後。
2.彈性班別：
第一卡：八時至九時。第二卡：十二時至十三時二十分。
第三卡：十七時二十分至十八時二十分（扣除中午休息時間後，須上足八小時）。
（2） 夜間：
1. 一般班別：
第一卡：十四時以前。第二卡：十七時至十八時。
第三卡：二十二時以後。
2. 彈性班別：
第一卡：下午十五時。第二卡：下午二十二時
（中間無休息時間）。
（三）除日間彈性班別外，其餘班別之第一卡凡超過刷卡規定時間五分鐘未滿十分鐘者，以遲到論，遲到次數以十次為限。
除專案奉准者外，每人每日均應刷卡三次。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五、
寒、暑假上班日數及辦公
時間，由人事室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新增要點：
配合學校行政業務，有關
寒、暑假上班日數及辦公時間每年議定。

	六、
凡未上班之日，均按「世新大學星期例假日輪值辦法」安排職員及工友值
班。
	
	新增要點：
明定非上班日輪值規定。

	七、
如經查獲有造假、代刷等情事者，依「世新大學職工奬懲辦法」規定辦理。
	四、
刷卡時應親自持用服務證刷卡，如經查獲有轉借、代刷等情事者，依考核辦法規定予以考績丙等處分。
	修正要點：
懲處方式改由依本校獎懲辦法辦理之。

	
	七、
未帶服務證致無法刷卡 者，請親至人事室簽到，並以簽到時間認定到班時間，一學年內累計超過三次者，當年度成績考核總分應予以扣二分處理。
	刪除原注意事項

	十、
服務證遺失或毀損應向人事室申請補發，並繳納工本費二百元。
	八、
服務證遺失或毀損應向人事室申請補發，並繳納工本費三百元；一年內第二次申請補發者，應繳納工本費五百元；第三次
以上者，每次除繳納
	修正要點：
修正補發服務證費用，不限次數皆為200元，並刪除服務證遺失或毀損成績考核扣分規定。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工本費五百元外，當年度成績考核總分應予以扣
三分處理。
	

	十一、
職員查勤作業由人事室辦理。
	
	新增要點：
明定查勤作業規定。

	十二、
以上出勤刷卡規定，可依所屬單位需求，經專案簽奉核准者，得予調整。 
	
	新增要點：
明定因業務特殊可專案簽核出勤刷卡規定。

	
	九、
寒、暑假上、下班刷卡時間另訂。
	刪除原注意事項

	
	十、
本注意事項自九十七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刪除原注意事項

	十三、
本要點經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
本注意事項奉 校長核定
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依有關規定辦理。
	修正要點：
酌予修正部分文字。



